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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4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7日會議的跟進日會議的跟進日會議的跟進日會議的跟進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感謝你於 2014年 1月 13日來函。  

 

 終審法院就W 訴  婚姻登記官  (FACV 4/2012)案的判辭

第 141段中認為，雖然就法定承認的性別更改對現有婚姻的影響等

課題，法庭可透過運用現有法例尋求解釋，但這些問題更值得透

過性別承認機制立法規範。  

 

 根據《婚姻訴訟條例》（第 179章）第 19條，丈夫或妻子均

可根據該條例第 20條所述任何理由，向法院提出呈請，請求宣布其

婚姻作廢及無效。提出婚姻無效判令的理由包括婚姻無效（ void）

或婚姻屬可使無效（ voidable）。婚姻無效的理由載於第 20(1)條，而

婚姻屬可使無效的理由則載於第 20(2)條。  

 

 正如於上述委員會會議上解釋，根據本局所取得的法律

意見，一段符合《婚姻條例》（第 181章）所有規定而締結的婚姻，

應不會純粹因其中一方後來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而自動變成無

效。儘管如此，於婚後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已婚人士（或其配

偶、或結婚雙方在共同申請的情況下），可按其意願申請解除該段婚

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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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委員留意的是，因應終審法院的判辭，政府當局已

於 2014年 1月 13日宣布成立研究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研究保

障變性人士的權利所須的法例和相關行政措施，並作出合適的改

革建議。該跨部門工作小組由律政司司長擔任主席。工作小組將

負責詳細檢視與香港變性人士權利有關的法律議題，包括比較其

他司法管轄區相關的法例、判例和相關制度，以向當局提出合適

的立法和相關行政措施的建議。該工作小組已正式展開工作，而

有關已婚人士於婚後接受整項性別重整手術所可能出現的法律影

響 (及所需實施的法律改革 (如有 ))，亦是工作小組所考慮的其中一

個課題。  

 

 

 保安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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